贵州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贵大研〔2026〕57号

   
关于开展2026年度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

工作的通知

各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加强我校硕士研究生导师（以下简称“硕导”）队伍建设及岗位管理，保障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现针对2026年统招硕士研究生导师岗位开展资格审核工作（以下简称“年审”）。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本次年审在《贵州大学校内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试行）》《贵州大学校外研究生导师聘任及管理办法（试行）》（贵大研〔2024〕23号，以下统称《导师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要求达到以下条件：

1.除2025年1月1日之后引进的校内教师及首次申请的校外专家外，硕导申请人所提交成果的第一单位须为贵州大学。

2.2029年7月1日前退休的教师，除《导师管理办法》中规定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者，不得参加本次年审。

3.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包括一流学科特岗人才、享受校聘副教授待遇不超过3年（含）的教师）及以上职称，承担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充足，能够提供硕士研究生培养全过程所需的经费，同时还需满足硕导年审要求；具有讲师相当职称，且主持在研国家自科/社科基金及以上级别项目。

具有博士学位的副高及以上实验系列教师，主持在研国家自科/社科基金及以上级别项目的，可申请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导师;主持在研省级自科/社科基金及以上级别项目的，可申请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导师。

4.一位申请人仅能申请1个一级学科下的1个二级学科/方向和1个专业学位类别下的1个领域的硕导岗位。非全日制专硕及法律硕士不受此条件限制。

5.学术型硕导申请人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在1个一级学科下申请2个二级学科/方向：（1）近三年，第一作者或主要通讯作者发表SCI二区及以上、C刊（不含扩展版、集刊）、SSCI论文，或以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CNS和《中国社会科学》论文；（2）主持在研国家自科/社科基金及以上级别项目。
6.专业型硕导符合以下条件之一者，可在1个专业学位类别下申请2个领域：近3年，（1）作为排名第一的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参加“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竞赛目录内赛事”并获国家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2）年均横向项目到账经费，人文社科类不低于2万元，自然科学类不低于10万元。
二、工作程序

1.各培养单位依据学校相关文件，制定不低于本通知中所列硕导岗位申请条件、实施细则及年审工作方案，并通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批准，在本单位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天。公示期满后报研究生院审核备案后实施。

2.申请人根据本通知要求及培养单位工作方案，登陆贵州大学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http://gsgl.gzu.edu.cn/）填报导师年审申请，并提交2026年度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审核表，同时提供相关支撑材料至培养单位保存备查。学科类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申请、表决后（已试点建设的学科类学位评定委员会，相关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导师岗位审核的建议须报对应学科类学位评定委员会汇总审定），由学科类学位评定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所在单位对审核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天。

3.公示期无异议后，各培养单位汇总年审结果报研究生院备案。

4.各培养单位于2026年5月26日前，将《2026年度硕士研究生导师岗位审核汇总表》（可从系统直接导出）纸质版签字盖章后报送至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并将电子版《汇总表》及本单位硕导岗位年审方案及审核结果公示等网页截图发送至邮箱（dgo@gzu.edu.cn）备案。
三、有关要求

1.各培养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注重导师队伍结构优化，加强对教师政治素质、师德师风、学术水平、育人能力、指导经验和培养条件等方面的考核与评价，实行师德师风负面清单“一票否决”。
2.校外领导干部在我校兼职研究生导师须经我校审议通过后，方可担任我校研究生导师并进行导师资格年审，且根据相关规定不得在指导我校研究生工作中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
3.申请人如在本次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一经查实，取消其本次导师岗位申请资格，5年内不得再申请。未按本通知要求及条件执行的，后果由培养单位负责。
4.应参加但未参加过由研究生院组织的导师培训、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的研究生导师实验室安全专项培训的申请人，不能参加本次硕导年审。

5.在研究生导师年度审核工作中，导师的科研相关信息均通过“一表通”导入贵州大学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敬请各位申请人注意及时维护学校图书馆“机构知识库”中个人科研数据（当日维护的数据将于次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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